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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第⼀章 總 則

第⼀條 根據《中華⼈⺠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制定本條例。

第⼆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所稱個⼈獨資企業、合夥企業，是指依照中國法律、⾏政法規成立的個⼈

獨資企業、合夥企業。

第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所稱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的企業，包括依照中國法律、⾏政法規在中國境

內成立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所稱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的企業，包括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的企業和

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

第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所稱實際管理機構，是指對企業的⽣產經營、⼈員、賬務、財產等實施實

質性全⾯管理和控制的機構。

第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第三款所稱機構、場所，是指在中國境內從事⽣產經營活動的機構、場所，

包括：

（⼀）管理機構、營業機構、辦事機構；

（⼆）⼯廠、農場、開採⾃然資源的場所；

（三）提供勞務的場所；



（四）從事建築、安裝、裝配、修理、勘探等⼯程作業的場所；

（五）其他從事⽣產經營活動的機構、場所。

非居⺠企業委託營業代理⼈在中國境內從事⽣產經營活動的，包括委託單位或者個⼈經常代其簽訂合同，

或者儲存、交付貨物等，該營業代理⼈視為非居⺠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機構、場所。

第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所稱所得，包括銷售貨物所得、提供勞務所得、轉讓財產所得、股息紅利

等權益性投資所得、利息所得、租⾦所得、特許權使⽤費所得、接受捐贈所得和其他所得。

第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所稱來源於中國境內、境外的所得，按照以下原則確定：

（⼀）銷售貨物所得，按照交易活動發⽣地確定；

（⼆）提供勞務所得，按照勞務發⽣地確定；

（三）轉讓財產所得，不動產轉讓所得按照不動產所在地確定，動產轉讓所得按照轉讓動產的企業或者

機構、場所所在地確定，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按照被投資企業所在地確定；

（四）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所得，按照分配所得的企業所在地確定；

（五）利息所得、租⾦所得、特許權使⽤費所得，按照負擔、⽀付所得的企業或者機構、場所所在地確

定，或者按照負擔、⽀付所得的個⼈的住所地確定；

（六）其他所得，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確定。

第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所稱實際聯繫，是指非居⺠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機構、場所擁有據以取

得所得的股權、債權，以及擁有、管理、控制據以取得所得的財產等。

第⼆章 應納稅所得額

第⼀節 ⼀般規定

第九條 企業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以權責發⽣制為原則，屬於當期的收入和費⽤，不論款項是否收付，

均作為當期的收入和費⽤；不屬於當期的收入和費⽤，即使款項已經在當期收付，均不作為當期的收入

和費⽤。本條例和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五條所稱虧損，是指企業依照企業所得稅法和本條例的規定將每⼀納稅年度的

收入總額減除不徵稅收入、免稅收入和各項扣除後⼩於零的數額。

第⼗⼀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五⼗五條所稱清算所得，是指企業的全部資產可變現價值或者交易價格減除

資產淨值、清算費⽤以及相關稅費等後的餘額。



投資⽅企業從被清算企業分得的剩餘資產，其中相當於從被清算企業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餘公積中

應當分得的部分，應當確認為股息所得；剩餘資產減除上述股息所得後的餘額，超過或者低於投資成本

的部分，應當確認為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或者損失。

第⼆節 收 入

第⼗⼆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所稱企業取得收入的貨幣形式，包括現⾦、存款、應收賬款、應收票據、

準備持有⾄到期的債券投資以及債務的豁免等。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所稱企業取得收入的非貨幣形式，包括固定資產、⽣物資產、無形資產、股權投資、

存貨、不準備持有⾄到期的債券投資、勞務以及有關權益等。

第⼗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所稱企業以非貨幣形式取得的收入，應當按照公允價值確定收入額。

前款所稱公允價值，是指按照市場價格確定的價值。

第⼗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項所稱銷售貨物收入，是指企業銷售商品、產品、原材料、包

裝物、低值易耗品以及其他存貨取得的收入。

第⼗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項所稱提供勞務收入，是指企業從事建築安裝、修理修配、交

通運輸、倉儲租賃、⾦融保險、郵電通信、諮詢經紀、文化體育、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教育培訓、餐

飲住宿、仲介代理、衛⽣保健、社區服務、旅遊、娛樂、加⼯以及其他勞務服務活動取得的收入。

第⼗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三）項所稱轉讓財產收入，是指企業轉讓固定資產、⽣物資產、無

形資產、股權、債權等財產取得的收入。

第⼗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四）項所稱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是指企業因權益性投資

從被投資⽅取得的收入。

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外，按照被投資⽅作出利潤分配

決定的⽇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第⼗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五）項所稱利息收入，是指企業將資⾦提供他⼈使⽤但不構成權益

性投資，或者因他⼈佔⽤本企業資⾦取得的收入，包括存款利息、貸款利息、債券利息、⽋款利息等收

入。

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約定的債務⼈應付利息的⽇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第⼗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六）項所稱租⾦收入，是指企業提供固定資產、包裝物或者其他有

形資產的使⽤權取得的收入。

租⾦收入，按照合同約定的承租⼈應付租⾦的⽇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第⼆⼗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七）項所稱特許權使⽤費收入，是指企業提供專利權、非專利技術、

商標權、著作權以及其他特許權的使⽤權取得的收入。

特許權使⽤費收入，按照合同約定的特許權使⽤⼈應付特許權使⽤費的⽇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第⼆⼗⼀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八）項所稱接受捐贈收入，是指企業接受的來⾃其他企業、組織

或者個⼈無償給予的貨幣性資產、非貨幣性資產。

接受捐贈收入，按照實際收到捐贈資產的⽇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第⼆⼗⼆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九）項所稱其他收入，是指企業取得的除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

（⼀）項⾄第（八）項規定的收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企業資產溢餘收入、逾期未退包裝物押⾦收入、

確實無法償付的應付款項、已作壞賬損失處理後⼜收回的應收款項、債務重組收入、補貼收入、違約⾦

收入、匯兌收益等。

第⼆⼗三條 企業的下列⽣產經營業務可以分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以分期收款⽅式銷售貨物的，按照合同約定的收款⽇期確認收入的實現；

（⼆）企業受託加⼯製造⼤型機械設備、船舶、⾶機，以及從事建築、安裝、裝配⼯程業務或者提供其

他勞務等，持續時間超過 12個⽉的，按照納稅年度內完⼯進度或者完成的⼯作量確認收入的實現。

第⼆⼗四條 採取產品分成⽅式取得收入的，按照企業分得產品的⽇期確認收入的實現，其收入額按照

產品的公允價值確定。

第⼆⼗五條 企業發⽣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以及將貨物、財產、勞務⽤於捐贈、償債、贊助、集資、廣

告、樣品、職⼯福利或者利潤分配等⽤途的，應當視同銷售貨物、轉讓財產或者提供勞務，但國務院財

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項所稱財政撥款，是指各級⼈⺠政府對納入預算管理的事業

單位、社會團體等組織撥付的財政資⾦，但國務院和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的除外。

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項所稱⾏政事業性收費，是指依照法律法規等有關規定，按照國務院規定

程式批准，在實施社會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法⼈或者其他組織提供特定公共服務過程中，向特定

物件收取並納入財政管理的費⽤。



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項所稱政府性基⾦，是指企業依照法律、⾏政法規等有關規定，代政府收

取的具有專項⽤途的財政資⾦。

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國務院規定的其他不徵稅收入，是指企業取得的，由國務院財政、

稅務主管部⾨規定專項⽤途並經國務院批准的財政性資⾦。

第三節 扣 除

第⼆⼗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有關的⽀出，是指與取得收入直接相關的⽀出。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合理的⽀出，是指符合⽣產經營活動常規，應當計入當期損益或者有關資產成

本的必要和正常的⽀出。

第⼆⼗八條 企業發⽣的⽀出應當區分收益性⽀出和資本性⽀出。收益性⽀出在發⽣當期直接扣除；資

本性⽀出應當分期扣除或者計入有關資產成本，不得在發⽣當期直接扣除。

企業的不徵稅收入⽤於⽀出所形成的費⽤或者財產，不得扣除或者計算對應的折舊、攤銷扣除。

除企業所得稅法和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企業實際發⽣的成本、費⽤、稅⾦、損失和其他⽀出，不得重複

扣除。

第⼆⼗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成本，是指企業在⽣產經營活動中發⽣的銷售成本、銷貨成本、

業務⽀出以及其他耗費。

第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費⽤，是指企業在⽣產經營活動中發⽣的銷售費⽤、管理費⽤和財

務費⽤，已經計入成本的有關費⽤除外。

第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稅⾦，是指企業發⽣的除企業所得稅和允許抵扣的增值稅以外的

各項稅⾦及其附加。

第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損失，是指企業在⽣產經營活動中發⽣的固定資產和存貨的盤虧、

毀損、報廢損失，轉讓財產損失，呆帳損失，壞賬損失，⾃然災害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損失以及其他

損失。

企業發⽣的損失，減除責任⼈賠償和保險賠款後的餘額，依照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的規定扣除。

企業已經作為損失處理的資產，在以後納稅年度⼜全部收回或者部分收回時，應當計入當期收入。

第三⼗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其他⽀出，是指除成本、費⽤、稅⾦、損失外，企業在⽣產經營

活動中發⽣的與⽣產經營活動有關的、合理的⽀出。



第三⼗四條 企業發⽣的合理的⼯資薪⾦⽀出，准予扣除。

前款所稱⼯資薪⾦，是指企業每⼀納稅年度⽀付給在本企業任職或者受雇的員⼯的所有現⾦形式或者非

現⾦形式的勞動報酬，包括基本⼯資、獎⾦、津貼、補貼、年終加薪、加班⼯資，以及與員⼯任職或者

受雇有關的其他⽀出。

第三⼗五條 企業依照國務院有關主管部⾨或者省級⼈⺠政府規定的範圍和標準為職⼯繳納的基本養老

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傷保險費、⽣育保險費等基本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准

予扣除。

企業為投資者或者職⼯⽀付的補充養老保險費、補充醫療保險費，在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規定的

範圍和標準內，准予扣除。

第三⼗六條 除企業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為特殊⼯種職⼯⽀付的⼈⾝安全保險費和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

部⾨規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業保險費外，企業為投資者或者職⼯⽀付的商業保險費，不得扣除。

第三⼗七條 企業在⽣產經營活動中發⽣的合理的不需要資本化的借款費⽤，准予扣除。

企業為購置、建造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經過 12個⽉以上的建造才能達到預定可銷售狀態的存貨發⽣借

款的，在有關資產購置、建造期間發⽣的合理的借款費⽤，應當作為資本性⽀出計入有關資產的成本，

並依照本條例的規定扣除。

第三⼗八條 企業在⽣產經營活動中發⽣的下列利息⽀出，准予扣除：

（⼀）非⾦融企業向⾦融企業借款的利息⽀出、⾦融企業的各項存款利息⽀出和同業拆借利息⽀出、企

業經批准發⾏債券的利息⽀出；

（⼆）非⾦融企業向非⾦融企業借款的利息⽀出，不超過按照⾦融企業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的

部分。

第三⼗九條 企業在貨幣交易中，以及納稅年度終了時將⼈⺠幣以外的貨幣性資產、負債按照期末即期

⼈⺠幣匯率中間價折算為⼈⺠幣時產⽣的匯兌損失，除已經計入有關資產成本以及與向所有者進⾏利潤

分配相關的部分

外，准予扣除。

第四⼗條 企業發⽣的職⼯福利費⽀出，不超過⼯資薪⾦總額 14%的部分，准予扣除。

第四⼗⼀條 企業撥繳的⼯會經費，不超過⼯資薪⾦總額 2%的部分，准予扣除。



第四⼗⼆條 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外，企業發⽣的職⼯教育經費⽀出，不超過⼯資薪

⾦總額 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過部分，准予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扣除。

第四⼗三條 企業發⽣的與⽣產經營活動有關的業務招待費⽀出，按照發⽣額的 60%扣除，但最⾼不得

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的 5‰。

第四⼗四條 企業發⽣的符合條件的廣告費和業務宣傳費⽀出，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

外，不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過部分，准予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扣除。

第四⼗五條 企業依照法律、⾏政法規有關規定提取的⽤於環境保護、⽣態恢復等⽅⾯的專項資⾦，准

予扣除。上述專項資⾦提取後改變⽤途的，不得扣除。

第四⼗六條 企業參加財產保險，按照規定繳納的保險費，准予扣除。

第四⼗七條 企業根據⽣產經營活動的需要租入固定資產⽀付的租賃費，按照以下⽅法扣除：

（⼀）以經營租賃⽅式租入固定資產發⽣的租賃費⽀出，按照租賃期限均勻扣除；

（⼆）以融資租賃⽅式租入固定資產發⽣的租賃費⽀出，按照規定構成融資租入固定資產價值的部分應

當提取折舊費⽤，分期扣除。

第四⼗八條 企業發⽣的合理的勞動保護⽀出，准予扣除。

第四⼗九條 企業之間⽀付的管理費、企業內營業機構之間⽀付的租⾦和特許權使⽤費，以及非銀⾏企

業內營業機構之間⽀付的利息，不得扣除。

第五⼗條 非居⺠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機構、場所，就其中國境外總機構發⽣的與該機構、場所⽣產

經營有關的費⽤，能夠提供總機構出具的費⽤彙集範圍、定額、分配依據和⽅法等證明檔，並合理分攤

的，准予扣除。

第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所稱公益性捐贈，是指企業通過公益性社會團體或者縣級以上⼈⺠政

府及其部⾨，⽤於《中華⼈⺠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的公益事業的捐贈。

第五⼗⼆條 本條例第五⼗⼀條所稱公益性社會團體，是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基⾦會、慈善組織等社

會團體：



（⼀）依法登記，具有法⼈資格；

（⼆）以發展公益事業為宗旨，且不以營利為⽬的；

（三）全部資產及其增值為該法⼈所有；

（四）收益和營運結餘主要⽤於符合該法⼈設立⽬的的事業；

（五）終⽌後的剩餘財產不歸屬任何個⼈或者營利組織；

（六）不經營與其設立⽬的無關的業務；

（七）有健全的財務會計制度；

（八）捐贈者不以任何形式參與社會團體財產的分配；

（九）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會同國務院⺠政部⾨等登記管理部⾨規定的其他條件。

第五⼗三條 企業發⽣的公益性捐贈⽀出，不超過年度利潤總額 12%的部分，准予扣除。

年度利潤總額，是指企業依照國家統⼀會計制度的規定計算的年度會計利潤。

第五⼗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第（六）項所稱贊助⽀出，是指企業發⽣的與⽣產經營活動無關的各

種非廣告性質⽀出。

第五⼗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第（七）項所稱未經核定的準備⾦⽀出，是指不符合國務院財政、稅

務主管部⾨規定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風險準備等準備⾦⽀出。

第四節 資產的稅務處理

第五⼗六條 企業的各項資產，包括固定資產、⽣物資產、無形資產、⻑期待攤費⽤、投資資產、存貨

等，以歷史成本為計稅基礎。

前款所稱歷史成本，是指企業取得該項資產時實際發⽣的⽀出。

企業持有各項資產期間資產增值或者減值，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規定可以確認損益外，不得調

整該資產的計稅基礎。

第五⼗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所稱固定資產，是指企業為⽣產產品、提供勞務、出租或者經營管

理⽽持有的、使⽤時間超過 12個⽉的非貨幣性資產，包括房屋、建築物、機器、機械、運輸⼯具以及其

他與⽣產經營活動有關的設備、器具、⼯具等。

第五⼗八條 固定資產按照以下⽅法確定計稅基礎：

（⼀）外購的固定資產，以購買價款和⽀付的相關稅費以及直接歸屬於使該資產達到預定⽤途發⽣的其

他⽀出為計稅基礎；



（⼆）⾃⾏建造的固定資產，以竣⼯結算前發⽣的⽀出為計稅基礎；

（三）融資租入的固定資產，以租賃合同約定的付款總額和承租⼈在簽訂租賃合同過程中發⽣的相關費

⽤為計稅基礎，租賃合同未約定付款總額的，以該資產的公允價值和承租⼈在簽訂租賃合同過程中發⽣

的相關費⽤為計稅基礎；

（四）盤盈的固定資產，以同類固定資產的重置完全價值為計稅基礎；

（五）通過捐贈、投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債務重組等⽅式取得的固定資產，以該資產的公允價值和

⽀付的相關稅費為計稅基礎；

（六）改建的固定資產，除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項和第（⼆）項規定的⽀出外，以改建過程

中發⽣的改建⽀出增加計稅基礎。

第五⼗九條 固定資產按照直線法計算的折舊，准予扣除。

企業應當⾃固定資產投入使⽤⽉份的次⽉起計算折舊；停⽌使⽤的固定資產，應當⾃停⽌使⽤⽉份的次

⽉起停⽌計算折舊。

企業應當根據固定資產的性質和使⽤情況，合理確定固定資產的預計淨殘值。固定資產的預計淨殘值⼀

經確定，不得變更。

第六⼗條 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外，固定資產計算折舊的最低年限如下：

（⼀）房屋、建築物，為 20年；

（⼆）⾶機、火⾞、輪船、機器、機械和其他⽣產設備，為 10年；

（三）與⽣產經營活動有關的器具、⼯具、傢俱等，為 5年；

（四）⾶機、火⾞、輪船以外的運輸⼯具，為 4年；

（五）電⼦設備，為 3年。

第六⼗⼀條 從事開採⽯油、天然氣等礦產資源的企業，在開始商業性⽣產前發⽣的費⽤和有關固定資

產的折耗、折舊⽅法，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規定。

第六⼗⼆條 ⽣產性⽣物資產按照以下⽅法確定計稅基礎：

（⼀）外購的⽣產性⽣物資產，以購買價款和⽀付的相關稅費為計稅基礎；

（⼆）通過捐贈、投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債務重組等⽅式取得的⽣產性⽣物資產，以該資產的公允

價值和⽀付的相關稅費為計稅基礎。

前款所稱⽣產性⽣物資產，是指企業為⽣產農產品、提供勞務或者出租等⽽持有的⽣物資產，包括經濟

林、薪炭林、產畜和役畜等。

第六⼗三條 ⽣產性⽣物資產按照直線法計算的折舊，准予扣除。



企業應當⾃⽣產性⽣物資產投入使⽤⽉份的次⽉起計算折舊；停⽌使⽤的⽣產性⽣物資產，應當⾃停⽌

使⽤⽉份的次⽉起停⽌計算折舊。

企業應當根據⽣產性⽣物資產的性質和使⽤情況，合理確定⽣產性⽣物資產的預計淨殘值。⽣產性⽣物

資產的預計淨殘值⼀經確定，不得變更。

第六⼗四條 ⽣產性⽣物資產計算折舊的最低年限如下：

（⼀）林⽊類⽣產性⽣物資產，為 10年；

（⼆）畜類⽣產性⽣物資產，為 3年。

第六⼗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所稱無形資產，是指企業為⽣產產品、提供勞務、出租或者經營管

理⽽持有的、沒有實物形態的非貨幣性⻑期資產，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地使⽤權、非專利

技術、商譽等。

第六⼗六條 無形資產按照以下⽅法確定計稅基礎：

（⼀）外購的無形資產，以購買價款和⽀付的相關稅費以及直接歸屬於使該資產達到預定⽤途發⽣的其

他⽀出為計稅基礎；

（⼆）⾃⾏開發的無形資產，以開發過程中該資產符合資本化條件後⾄達到預定⽤途前發⽣的⽀出為計

稅基礎；

（三）通過捐贈、投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債務重組等⽅式取得的無形資產，以該資產的公允價值和

⽀付的相關稅費為計稅基礎。

第六⼗七條 無形資產按照直線法計算的攤銷費⽤，准予扣除。

無形資產的攤銷年限不得低於 10年。

作為投資或者受讓的無形資產，有關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了使⽤年限的，可以按照規定或者約定的使

⽤年限分期攤銷。

外購商譽的⽀出，在企業整體轉讓或者清算時，准予扣除。

第六⼗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項和第（⼆）項所稱固定資產的改建⽀出，是指改變房屋

或者建築物結構、延⻑使⽤年限等發⽣的⽀出。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項規定的⽀出，按照固定資產預計尚可使⽤年限分期攤銷；第（⼆）項

規定的⽀出，按照合同約定的剩餘租賃期限分期攤銷。

改建的固定資產延⻑使⽤年限的，除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項和第（⼆）項規定外，應當適當

延⻑折舊年限。



第六⼗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三）項所稱固定資產的⼤修理⽀出，是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

⽀出：

（⼀）修理⽀出達到取得固定資產時的計稅基礎 50%以上；

（⼆）修理後固定資產的使⽤年限延⻑ 2年以上。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的⽀出，按照固定資產尚可使⽤年限分期攤銷。

第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四）項所稱其他應當作為⻑期待攤費⽤的⽀出，⾃⽀出發⽣⽉份

的次⽉起，分期攤銷，攤銷年限不得低於 3年。

第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所稱投資資產，是指企業對外進⾏權益性投資和債權性投資形成的

資產。

企業在轉讓或者處置投資資產時，投資資產的成本，准予扣除。

投資資產按照以下⽅法確定成本：

（⼀）通過⽀付現⾦⽅式取得的投資資產，以購買價款為成本；

（⼆）通過⽀付現⾦以外的⽅式取得的投資資產，以該資產的公允價值和⽀付的相關稅費為成本。

第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五條所稱存貨，是指企業持有以備出售的產品或者商品、處在⽣產過程

中的在產品、在⽣產或者提供勞務過程中耗⽤的材料和物料等。

存貨按照以下⽅法確定成本：

（⼀）通過⽀付現⾦⽅式取得的存貨，以購買價款和⽀付的相關稅費為成本；

（⼆）通過⽀付現⾦以外的⽅式取得的存貨，以該存貨的公允價值和⽀付的相關稅費為成本；

（三）⽣產性⽣物資產收穫的農產品，以產出或者採收過程中發⽣的材料費、⼈⼯費和分攤的間接費⽤

等必要⽀出為成本。

第七⼗三條 企業使⽤或者銷售的存貨的成本計算⽅法，可以在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個別計價法

中選⽤⼀種。計價⽅法⼀經選⽤，不得隨意變更。

第七⼗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所稱資產的淨值和第⼗九條所稱財產淨值，是指有關資產、財產的

計稅基礎減除已經按照規定扣除的折舊、折耗、攤銷、準備⾦等後的餘額。

第七⼗五條 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外，企業在重組過程中，應當在交易發⽣時確認有

關資產的轉讓所得或者損失，相關資產應當按照交易價格重新確定計稅基礎。

第三章 應納稅額



第七⼗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條規定的應納稅額的計算公式為：

應納稅額＝應納稅所得額×適⽤稅率－減免稅額－抵免稅額

公式中的減免稅額和抵免稅額，是指依照企業所得稅法和國務院的稅收優惠規定減征、免征和抵免的應

納稅額。

第七⼗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所稱已在境外繳納的所得稅稅額，是指企業來源於中國境外的所

得依照中國境外稅收法律以及相關規定應當繳納並已經實際繳納的企業所得稅性質的稅款。

第七⼗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所稱抵免限額，是指企業來源於中國境外的所得，依照企業所得

稅法和本條例的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

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外，該抵免限額應當分國（地區）不分項計算，計算公式如下：

抵免限額＝中國境內、境外所得依照企業所得稅法和本條例的規定計算的應納稅總額×來源於某國（地

區）的應納稅所得額÷中國境內、境外應納稅所得總額

第七⼗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所稱 5個年度，是指從企業取得的來源於中國境外的所得，已經

在中國境外繳納的企業所得稅性質的稅額超過抵免限額的當年的次年起連續 5個納稅年度。

第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所稱直接控制，是指居⺠企業直接持有外國企業 20%以上股份。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所稱間接控制，是指居⺠企業以間接持股⽅式持有外國企業 20%以上股份，具

體認定辦法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制定。

第八⼗⼀條 企業依照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四條的規定抵免企業所得稅稅額時，應當提供

中國境外稅務機關出具的稅款所屬年度的有關納稅憑證。

第四章 稅收優惠

第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項所稱國債利息收入，是指企業持有國務院財政部⾨發

⾏的國債取得的利息收入。

第八⼗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項所稱符合條件的居⺠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

投資收益，是指居⺠企業直接投資於其他居⺠企業取得的投資收益。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

項和第（三）項所稱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不包括連續持有居⺠企業公開發⾏並上市流通的股

票不⾜ 12個⽉取得的投資收益。



第八⼗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四）項所稱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是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的組織：

（⼀）依法履⾏非營利組織登記⼿續；

（⼆）從事公益性或者非營利性活動；

（三）取得的收入除⽤於與該組織有關的、合理的⽀出外，全部⽤於登記核定或者章程規定的公益性或

者非營利性事業；

（四）財產及其孳息不⽤於分配；

（五）按照登記核定或者章程規定，該組織登出後的剩餘財產⽤於公益性或者非營利性⽬的，或者由登

記管理機關轉贈給與該組織性質、宗旨相同的組織，並向社會公告；

（六）投入⼈對投入該組織的財產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財產權利；

（七）⼯作⼈員⼯資福利開⽀控制在規定的比例內，不變相分配該組織的財產。

前款規定的非營利組織的認定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會同國務院有關部⾨制定。

第八⼗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第（四）項所稱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不包括非營利組

織從事營利性活動取得的收入，但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八⼗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項規定的企業從事農、林、牧、漁業項⽬的所得，可以

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是指：

（⼀）企業從事下列項⽬的所得，免征企業所得稅：

1．蔬菜、穀物、薯類、油料、豆類、棉花、⿇類、糖料、⽔果、堅果的種植；

2．農作物新品種的選育；

3．中藥材的種植；

4．林⽊的培育和種植；

5．牲畜、家禽的飼養；

6．林產品的採集；

7．灌溉、農產品初加⼯、獸醫、農技推廣、農機作業和維修等農、林、牧、漁服務業項⽬；

8．遠洋捕撈。

（⼆）企業從事下列項⽬的所得，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1．花卉、茶以及其他飲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種植；

2．海⽔養殖、內陸養殖。

企業從事國家限制和禁⽌發展的項⽬，不得享受本條規定的企業所得稅優惠。

第八⼗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項所稱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施項⽬，是指《公共



基礎設施專案企業所得稅優惠⽬錄》規定的港⼝碼頭、機場、鐵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電⼒、⽔利

等項⽬。

企業從事前款規定的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的投資經營的所得，⾃項⽬取得第⼀筆⽣產經營

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第⼀年⾄第三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四年⾄第六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企業承包經營、承包建設和內部⾃建⾃⽤本條規定的項⽬，不得享受本條規定的企業所得稅優惠。

第八⼗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項⽬，包括公共

汙⽔處理、公共垃圾處理、沼氣綜合開發利⽤、節能減排技術改造、海⽔淡化等。專案的具體條件和範

圍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商國務院有關部⾨制訂，報國務院批准後公佈施⾏。

企業從事前款規定的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項⽬的所得，⾃項⽬取得第⼀筆⽣產經營收入所屬

納稅年度起，第⼀年⾄第三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四年⾄第六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第八⼗九條 依照本條例第八⼗七條和第八⼗八條規定享受減免稅優惠的專案，在減免稅期限內轉讓的，

受讓⽅⾃受讓之⽇起，可以在剩餘期限內享受規定的減免稅優惠；減免稅期限屆滿後轉讓的，受讓⽅不

得就該專案重複享受減免稅優惠。

第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四）項所稱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

是指⼀個納稅年度內，居⺠企業技術轉讓所得不超過 500萬元的部分，免征企業所得稅；超過 500萬元

的部分，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第九⼗⼀條 非居⺠企業取得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五）項規定的所得，減按 10%的稅率徵收企

業所得稅。

下列所得可以免征企業所得稅：

（⼀）外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貸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國際⾦融組織向中國政府和居⺠企業提供優惠貸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三）經國務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第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第⼀款所稱符合條件的⼩型微利企業，是指從事國家非限制和禁

⽌⾏業，並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業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 30萬元，從業⼈數不超過 100⼈，資產總額不超過 3000萬

元；

（⼆）其他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 30萬元，從業⼈數不超過 80⼈，資產總額不超過 1000萬

元。



第九⼗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第⼆款所稱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新技術企業，是指擁有核⼼⾃

主智慧財產權，並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產品（服務）屬於《國家重點⽀持的⾼新技術領域》規定的範圍；

（⼆）研究開發費⽤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不低於規定比例；

（三）⾼新技術產品（服務）收入占企業總收入的比例不低於規定比例；

（四）科技⼈員占企業職⼯總數的比例不低於規定比例；

（五）⾼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規定的其他條件。

《國家重點⽀援的⾼新技術領域》和⾼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由國務院科技、財政、稅務主管部⾨商

國務院有關部⾨制訂，報國務院批准後公佈施⾏。

第九⼗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所稱⺠族⾃治地⽅，是指依照《中華⼈⺠共和國⺠族區域⾃治法》

的規定，實⾏⺠族區域⾃治的⾃治區、⾃治州、⾃治縣。

對⺠族⾃治地⽅內國家限制和禁⽌⾏業的企業，不得減征或者免征企業所得稅。

第九⼗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項所稱研究開發費⽤的加計扣除，是指企業為開發新技術、

新產品、新⼯藝發⽣的研究開發費⽤，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

按照研究開發費⽤的 50%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 150%攤銷。

第九⼗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項所稱企業安置殘疾⼈員所⽀付的⼯資的加計扣除，是指

企業安置殘疾⼈員的，在按照⽀付給殘疾職⼯⼯資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付給殘疾職⼯⼯資的

100%加計扣除。殘疾⼈員的範圍適⽤《中華⼈⺠共和國殘疾⼈保障法》的有關規定。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項所稱企業安置國家⿎勵安置的其他就業⼈員所⽀付的⼯資的加計扣除

辦法，由國務院另⾏規定。

第九⼗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所稱抵扣應納稅所得額，是指創業投資企業採取股權投資⽅式投

資於未上市的中⼩⾼新技術企業 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資額的 70%在股權持有滿 2年的當年抵扣該

創業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不⾜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抵扣。

第九⼗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所稱可以採取縮短折舊年限或者採取加速折舊的⽅法的固定資產，

包括：

（⼀）由於技術進步，產品更新換代較快的固定資產；

（⼆）常年處於強震動、⾼腐蝕狀態的固定資產。

採取縮短折舊年限⽅法的，最低折舊年限不得低於本條例第六⼗條規定折舊年限的 60%；採取加速折舊

⽅法的，可以採取雙倍餘額遞減法或者年數總和法。



第九⼗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三條所稱減計收入，是指企業以《資源綜合利⽤企業所得稅優惠⽬錄》

規定的資源作為主要原材料，⽣產國家非限制和禁⽌並符合國家和⾏業相關標準的產品取得的收入，減

按 90%計入收入總額。

前款所稱原材料占⽣產產品材料的比例不得低於《資源綜合利⽤企業所得稅優惠⽬錄》規定的標準。

第⼀百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四條所稱稅額抵免，是指企業購置並實際使⽤《環境保護專⽤設備企業

所得稅優惠⽬錄》、《節能節⽔專⽤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錄》和《安全⽣產專⽤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

錄》規定的環境保護、節能節⽔、安全⽣產等專⽤設備的，該專⽤設備的投資額的 10%可以從企業當年

的應納稅額中抵免；當年不⾜抵免的，可以在以後 5個納稅年度結轉抵免。

享受前款規定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的企業，應當實際購置並⾃⾝實際投入使⽤前款規定的專⽤設備；企業

購置上述專⽤設備在 5年內轉讓、出租的，應當停⽌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並補繳已經抵免的企業所得

稅稅款。

第⼀百零⼀條 本章第八⼗七條、第九⼗九條、第⼀百條規定的企業所得稅優惠⽬錄，由國務院財政、

稅務主管部⾨商國務院有關部⾨制訂，報國務院批准後公佈施⾏。

第⼀百零⼆條 企業同時從事適⽤不同企業所得稅待遇的項⽬的，其優惠項⽬應當單獨計算所得，並合

理分攤企業的期間費⽤；沒有單獨計算的，不得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

第五章 源泉扣繳

第⼀百零三條 依照企業所得稅法對非居⺠企業應當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實⾏源泉扣繳的，應當依照企業

所得稅法第⼗九條的規定計算應納稅所得額。

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所稱收入全額，是指非居⺠企業向⽀付⼈收取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

第⼀百零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七條所稱⽀付⼈，是指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對非居⺠企

業直接負有⽀付相關款項義務的單位或者個⼈。

第⼀百零五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七條所稱⽀付，包括現⾦⽀付、匯撥⽀付、轉帳⽀付和權益兌價⽀

付等貨幣⽀付和非貨幣⽀付。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七條所稱到期應⽀付的款項，是指⽀付⼈按照權責發⽣制原則應當計入相關成本、

費⽤的應付款項。



第⼀百零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八條規定的可以指定扣繳義務⼈的情形，包括：

（⼀）預計⼯程作業或者提供勞務期限不⾜⼀個納稅年度，且有證據表明不履⾏納稅義務的；

（⼆）沒有辦理稅務登記或者臨時稅務登記，且未委託中國境內的代理⼈履⾏納稅義務的；

（三）未按照規定期限辦理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或者預繳申報的。

前款規定的扣繳義務⼈，由縣級以上稅務機關指定，並同時告知扣繳義務⼈所扣稅款的計算依據、計算

⽅法、扣繳期限和扣繳⽅式。

第⼀百零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九條所稱所得發⽣地，是指依照本條例第七條規定的原則確定的所

得發⽣地。在中國境內存在多處所得發⽣地的，由納稅⼈選擇其中之⼀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

第⼀百零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三⼗九條所稱該納稅⼈在中國境內其他收入，是指該納稅⼈在中國境內

取得的其他各種來源的收入。

稅務機關在追繳該納稅⼈應納稅款時，應當將追繳理由、追繳數額、繳納期限和繳納⽅式等告知該納稅

⼈。

第六章 特別納稅調整

第⼀百零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所稱關聯⽅，是指與企業有下列關聯關係之⼀的企業、其他組

織或者個⼈：

（⼀）在資⾦、經營、購銷等⽅⾯存在直接或者間接的控制關係；

（⼆）直接或者間接地同為第三者控制；

（三）在利益上具有相關聯的其他關係。

第⼀百⼀⼗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所稱獨立交易原則，是指沒有關聯關係的交易各⽅，按照公平

成交價格和營業常規進⾏業務往來遵循的原則。

第⼀百⼀⼗⼀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所稱合理⽅法，包括：

（⼀）可比非受控價格法，是指按照沒有關聯關係的交易各⽅進⾏相同或者類似業務往來的價格進⾏定

價的⽅法；

（⼆）再銷售價格法，是指按照從關聯⽅購進商品再銷售給沒有關聯關係的交易⽅的價格，減除相同或

者類似業務的銷售⽑利進⾏定價的⽅法；

（三）成本加成法，是指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費⽤和利潤進⾏定價的⽅法；

（四）交易淨利潤法，是指按照沒有關聯關係的交易各⽅進⾏相同或者類似業務往來取得的淨利潤⽔準

確定利潤的⽅法；



（五）利潤分割法，是指將企業與其關聯⽅的合併利潤或者虧損在各⽅之間採⽤合理標準進⾏分配的⽅

法；

（六）其他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法。

第⼀百⼀⼗⼆條 企業可以依照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第⼆款的規定，按照獨立交易原則與其關聯⽅

分攤共同發⽣的成本，達成成本分攤協議。

企業與其關聯⽅分攤成本時，應當按照成本與預期收益相配比的原則進⾏分攤，並在稅務機關規定的期

限內，按照稅務機關的要求報送有關資料。

企業與其關聯⽅分攤成本時違反本條第⼀款、第⼆款規定的，其⾃⾏分攤的成本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

額時扣除。

第⼀百⼀⼗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所稱預約定價安排，是指企業就其未來年度關聯交易的定價

原則和計算⽅法，向稅務機關提出申請，與稅務機關按照獨立交易原則協商、確認後達成的協議。

第⼀百⼀⼗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三條所稱相關資料，包括：

（⼀）與關聯業務往來有關的價格、費⽤的制定標準、計算⽅法和說明等同期資料；

（⼆）關聯業務往來所涉及的財產、財產使⽤權、勞務等的再銷售（轉讓）價格或者最終銷售（轉讓）

價格的相關資料；

（三）與關聯業務調查有關的其他企業應當提供的與被調查企業可比的產品價格、定價⽅式以及利潤⽔

準等資料；

（四）其他與關聯業務往來有關的資料。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三條所稱與關聯業務調查有關的其他企業，是指與被調查企業在⽣產經營內容和⽅

式上相類似的企業。

企業應當在稅務機關規定的期限內提供與關聯業務往來有關的價格、費⽤的制定標準、計算⽅法和說明

等資料。關聯⽅以及與關聯業務調查有關的其他企業應當在稅務機關與其約定的期限內提供相關資料。

第⼀百⼀⼗五條 稅務機關依照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四條的規定核定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時，可以採⽤

下列⽅法：

（⼀）參照同類或者類似企業的利潤率⽔準核定；

（⼆）按照企業成本加合理的費⽤和利潤的⽅法核定；

（三）按照關聯企業集團整體利潤的合理比例核定；

（四）按照其他合理⽅法核定。

企業對稅務機關按照前款規定的⽅法核定的應納稅所得額有異議的，應當提供相關證據，經稅務機關認

定後，調整核定的應納稅所得額。



第⼀百⼀⼗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五條所稱中國居⺠，是指根據《中華⼈⺠共和國個⼈所得稅法》

的規定，就其從中國境內、境外取得的所得在中國繳納個⼈所得稅的個⼈。

第⼀百⼀⼗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五條所稱控制，包括：

（⼀）居⺠企業或者中國居⺠直接或者間接單⼀持有外國企業 10%以上有表決權股份，且由其共同持有

該外國企業 50%以上股份；

（⼆）居⺠企業，或者居⺠企業和中國居⺠持股比例沒有達到第（⼀）項規定的標準，但在股份、資⾦、

經營、購銷等⽅⾯對該外國企業構成實質控制。

第⼀百⼀⼗八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五條所稱實際稅負明顯低於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第⼀款規定稅率

⽔準，是指低於企業所得稅法第四條第⼀款規定稅率的 50%。

第⼀百⼀⼗九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六條所稱債權性投資，是指企業直接或者間接從關聯⽅獲得的，

需要償還本⾦和⽀付利息或者需要以其他具有⽀付利息性質的⽅式予以補償的融資。

企業間接從關聯⽅獲得的債權性投資，包括：

（⼀）關聯⽅通過無關聯協⼒廠商提供的債權性投資；

（⼆）無關聯協⼒廠商提供的、由關聯⽅擔保且負有連帶責任的債權性投資；

（三）其他間接從關聯⽅獲得的具有負債實質的債權性投資。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六條所稱權益性投資，是指企業接受的不需要償還本⾦和⽀付利息，投資⼈對企業

淨資產擁有所有權的投資。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六條所稱標準，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另⾏規定。

第⼀百⼆⼗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七條所稱不具有合理商業⽬的，是指以減少、免除或者推遲繳納稅

款為主要⽬的。

第⼀百⼆⼗⼀條 稅務機關根據稅收法律、⾏政法規的規定，對企業作出特別納稅調整的，應當對補征

的稅款，⾃稅款所屬納稅年度的次年 6⽉ 1⽇起⾄補繳稅款之⽇⽌的期間，按⽇加收利息。

前款規定加收的利息，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第⼀百⼆⼗⼆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八條所稱利息，應當按照稅款所屬納稅年度中國⼈⺠銀⾏公佈的

與補稅期間同期的⼈⺠幣貸款基準利率加 5個百分點計算。

企業依照企業所得稅法第四⼗三條和本條例的規定提供有關資料的，可以只按前款規定的⼈⺠幣貸款基

準利率計算利息。



第⼀百⼆⼗三條 企業與其關聯⽅之間的業務往來，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或者企業實施其他不具有合

理商業⽬的安排的，稅務機關有權在該業務發⽣的納稅年度起 10年內，進⾏納稅調整。

第七章 徵收管理

第⼀百⼆⼗四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五⼗條所稱企業登記註冊地，是指企業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登記註冊的

住所地。

第⼀百⼆⼗五條 企業匯總計算並繳納企業所得稅時，應當統⼀核算應納稅所得額，具體辦法由國務院

財政、稅務主管部⾨另⾏制定。

第⼀百⼆⼗六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五⼗⼀條所稱主要機構、場所，應當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對其他各機構、場所的⽣產經營活動負有監督管理責任；

（⼆）設有完整的帳簿、憑證，能夠準確反映各機構、場所的收入、成本、費⽤和盈虧情況。

第⼀百⼆⼗七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五⼗⼀條所稱經稅務機關審核批准，是指經各機構、場所所在地稅務

機關的共同上級稅務機關審核批准。

非居⺠企業經批准匯總繳納企業所得稅後，需要增設、合併、遷移、關閉機構、場所或者停⽌機構、場

所業務的，應當事先由負責匯總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的主要機構、場所向其所在地稅務機關報告；需要

變更匯總繳納企業所得稅的主要機構、場所的，依照前款規定辦理。

第⼀百⼆⼗八條 企業所得稅分⽉或者分季預繳，由稅務機關具體核定。

企業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五⼗四條規定分⽉或者分季預繳企業所得稅時，應當按照⽉度或者季度的實際

利潤額預繳；按照⽉度或者季度的實際利潤額預繳有困難的，可以按照上⼀納稅年度應納稅所得額的⽉

度或者季度平均額預繳，或者按照經稅務機關認可的其他⽅法預繳。預繳⽅法⼀經確定，該納稅年度內

不得隨意變更。

第⼀百⼆⼗九條 企業在納稅年度內無論盈利或者虧損，都應當依照企業所得稅法第五⼗四條規定的期

限，向稅務機關報送預繳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年度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財務會計報告和稅務機

關規定應當報送的其他有關資料。

第⼀百三⼗條 企業所得以⼈⺠幣以外的貨幣計算的，預繳企業所得稅時，應當按照⽉度或者季度最後

⼀⽇的⼈⺠幣匯率中間價，折合成⼈⺠幣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年度終了匯算清繳時，對已經按照⽉度或



者季度預繳稅款的，不再重新折合計算，只就該納稅年度內未繳納企業所得稅的部分，按照納稅年度最

後⼀⽇的⼈⺠幣匯率中間價，折合成⼈⺠幣計算應納稅所得額。

經稅務機關檢查確認，企業少計或者多計前款規定的所得的，應當按照檢查確認補稅或者退稅時的上⼀

個⽉最後⼀⽇的⼈⺠幣匯率中間價，將少計或者多計的所得折合成⼈⺠幣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再計算應

補繳或者應退的稅款。

第八章 附 則

第⼀百三⼗⼀條 企業所得稅法第五⼗七條第⼀款所稱本法公佈前已經批准設立的企業，是指企業所得

稅法公佈前已經完成登記註冊的企業。

第⼀百三⼗⼆條 在香港特別⾏政區、澳⾨特別⾏政區和臺灣地區成立的企業，參照適⽤企業所得稅法

第⼆條第⼆款、第三款的有關規定。

第⼀百三⼗三條 本條例⾃ 2008年 1⽉ 1⽇起施⾏。1991年 6⽉ 30⽇國務院發佈的《中華⼈⺠共和

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和 1994年 2⽉ 4⽇財政部發佈的《中華⼈⺠共和國企

業所得稅暫⾏條例實施細則》同時廢⽌。


